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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地 船 隻 諮 詢 委 員 會 轄 下  

船 上 工 程 安 全 小 組 委 員 會  

第 二 十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日 期 ：  2019 年 2 月 20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 

時 間 ：  上 午  10 時  正  至  10 時 35 分  

地 點 ：  海 港 政 府 大 樓 24 樓 會 議 室 A 

 

出 席 者  

主 席 ：   鄧 慶 江 先 生   海 事 處  總 經 理 /本 地 船 舶 安 全 部  

委 員 ：   嚴 興 業 先 生   貨 物 裝 卸 業 代 表  

廖 卓 賢 先 生   貨 物 裝 卸 業 代 表  

李 劍 峰 先 生   貨 物 裝 卸 業 代 表  

曾 憲 杰 先 生   貨 物 裝 卸 業 代 表  

陸 志 豪 先 生   造 船 及 修 船 業 代 表  

楊 連 碧 先 生   海 運 及 物 流 業 代 表  

溫 子 傑 先 生   本 地 船 隻 諮 詢 委 員 會 代 表  

徐 健 威 先 生  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局 代 表  

嚴 仲 傑 先 生 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海 港 工 程 部 )代 表  

王 雄 偉 先 生   海 事 處  船 舶 安 全 主 任  

李 震 江 先 生   海 事 處  高 級 船 舶 安 全 主 任  

 

列 席 者   林 嘉 芙 女 士   海 事 處  行 政 主 任 (候 任 秘 書 ) 

 

缺 席 者   區 發 全 先 生   造 船 及 修 船 業 代 表  

嚴 鋼 盛 先 生   海 上 建 造 業 代 表  

朱 銳 強 先 生   勞 工 處 代 表  

黃 立 華 先 生   香 港 海 事 訓 練 代 表  

 

秘 書   龔 啟 宏 先 生   海 事 處  行 政 主 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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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開 會 辭  

 

1. 主 席 歡 迎 所 有 與 會 者 及 列 席 人 士 出 席 船 上 工 程 安 全 小 組 委 員 會 第

二 十 次 會 議 。  
 

2. 主 席 表 示 ， 本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 何 錦 棠 先 生 於 去 年 不 幸 離 世 ， 對 此

深 感 惋 惜 。 根 據 會 議 守 則 ， 其 委 員 席 位 應 由 其 他 人 選 作 替 補 ， 但

考 慮 到 委 任 程 序 需 時 和 本 屆 委 員 任 期 將 於 2019 年 10 月 底 屆 滿 ，

建 議 於 委 任 新 一 屆 委 員 時 一 併 填 補 。  
 

II.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2. 各 委 員 確 認 2017 年 12 月 19 日 的 第 十 九 次 會 議 記 錄 毋 須 修 改 ，

並 通 過 會 議 記 錄 。  

 

III. 續 議 事 項  

 

i)  意 外 總 結 及 摘 要  

 

3. 李 震 江 先 生 就 於 本 小 組 委 員 會 第 十 九 次 會 議 提 及 的 四 宗 致 命 工

業 意 外 作 出 跟 進 報 告。關 於 第 一 宗 意 外 (細 節 詳 列 於 上 次 會 議 記 錄

第 25 段 )， 處 方 成 功 檢 控 有 關 工 程 負 責 人 後 發 佈 了 海 事 處 佈 告

2018 年 第 42 號 ， 並 上 載 至 海 事 處 網 站 ， 冀 業 界 能 有 所 警 惕 。  

 

4. 李 震 江 先 生 續 說，處 方 亦 已 向 其 餘 三 宗 意 外 (細 節 詳 列 於 上 次 會 議

記 錄 第 26、 27、 28 段 )的 相 關 人 士 成 功 作 出 檢 控 。 其 中 ， 處 方 亦

將 就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第 26 段 所 提 及 的 意 外 發 佈 海 事 處 佈 告 ， 提 醒

各 委 員 可 留 意 海 事 處 網 站 的 相 關 更 新 。  

 

5. 李 震 江 先 生 報 告 ， 在 上 次 會 議 至 本 次 會 議 期 間 發 生 了 一 宗 致 命 工

業 意 外 。 該 宗 意 外 發 生 於 2018 年 10 月 ， 一 名 潛 水 員 於 進 行 石 鼓

洲 某 海 上 建 築 地 盤 之 海 事 工 程 期 間 失 蹤 ， 兩 天 後 其 遺 體 始 被 尋

回 。 處 方 準 備 就 案 件 向 有 關 工 程 負 責 人 作 出 檢 控 ， 亦 希 望 業 界 在

涉 及 工 業 潛 水 的 海 事 工 程 上 多 加 注 意 安 全 。  

 

6. 廖 卓 賢 先 生 詢 問 上 述 數 宗 意 外 中 被 檢 控 的 工 程 負 責 人 是 否 指 相

關 僱 主 或 個 別 僱 員 。 李 震 江 先 生 回 應 指 將 視 乎 個 別 個 案 ， 不 能 一

概 而 論 。 當 中 要 參 考 法 例 上 對 「 工 程 負 責 人 」 的 定 義 及 合 約 中 的

要 求 等 。  



3 

 

IV. 討 論 事 項  

 

i)  內 地 船 員 的 船 上 貨 物 處 理 安 全 訓 練 課 程 新 安 排  

 

7. 王 雄 偉 先 生 向 各 委 員 簡 介 內 地 船 員 的 船 上 貨 物 處 理 安 全 訓 練 課

程 新 安 排。根 據《 商 船 (本 地 船 隻 )(工 程 )規 例 》，「 工 程 」一 詞 涵

蓋 船 隻 維 修 、 船 隻 拆 卸 、 海 事 工 程 及 貨 物 處 理 等 四 大 類 別 。 由 於

內 地 的 內 河 船 隻 進 入 香 港 水 域 範 圍 後 亦 被 歸 類 為 本 地 船 隻 ， 其 船

員 亦 有 機 會 參 與 貨 物 處 理 等 工 作 ， 因 此 有 需 要 進 行 相 關 安 全 訓 練

課 程，當 中 共 包 括 三 個 訓 練 課 程 — 船 上 貨 物 處 理 基 礎 安 全 訓 練 (香

港 及 內 地 分 別 俗 稱 為「 藍 卡 」和「 平 安 卡 」)、船 上 起 重 機 操 作 員

安 全 訓 練 (俗 稱 「 機 手 證 」 )及 工 程 督 導 員 安 全 訓 練 。  

 

8. 根 據 舊 有 安 排 ， 由 直 屬 中 國 海 事 局 的 廣 東 海 事 局 及 廣 西 海 事 局 負

責 審 批 安 全 培 訓 機 構 、 考 核 學 員 (船 員 )、 提 供 簽 注 證 明 及 進 行 有

關 監 管 工 作 。 過 往 共 有 九 間 位 處 廣 州 、 珠 海 、 深 圳 及 廣 西 等 地 的

安 全 培 訓 機 構 獲 批 成 為 認 可 的 安 全 培 訓 機 構。2018 年 2 月，中 國

交 通 運 輸 部 發 出 指 令 文 件 ， 要 求 中 國 海 事 局 停 止 就 香 港 法 例 要 求

的 船 上 貨 物 處 理 安 全 訓 練 工 作 作 出 監 管。其 後 在 2018 年 2 月 至 3

月 間 ， 廣 東 海 事 局 及 廣 西 海 事 局 亦 分 別 向 外 公 佈 此 政 策 變 更 的 消

息 。  

 

9. 王 雄 偉 先 生 續 說 ， 處 方 於 2018 年 4 月 得 悉 及 確 認 交 通 運 輸 部 對

上 述 政 策 變 動 ， 並 於 2018 年 5 月 至 8 月 期 間 從 上 述 九 間 曾 獲 內

地 當 局 認 可 的 內 地 培 訓 機 構 中 甄 選 出 三 間 以 配 合 相 關 政 策 變

動 。 甄 選 程 序 包 括 審 查 該 機 構 的 導 師 的 專 業 資 格 和 履 歷 、 組 織 架

構 、 場 地 設 施 及 培 訓 教 材 等 。 處 方 隨 後 於 8 月 至 10 月 期 間 派 員

到 內 地 作 實 地 審 查，並 觀 察 試 辦 班 的 舉 行。2018 年 9 月 至 11 月 ，

香 港 海 事 處 逐 步 接 納 三 間 培 訓 機 構 開 辦 船 上 貨 物 處 理 安 全 訓 練

課 程 並 授 權 予 其 發 出 證 明 書 ， 初 次 批 核 期 及 此 後 的 延 續 期 分 別 為

三 年 及 五 年 。  

 

10. 王 雄 偉 先 生 補 充 ， 為 了 更 方 便 保 存 及 確 保 其 真 確 性 ， 證 明 書 亦 將

由 紙 張 改 為 以 膠 製 咭 片 形 式 作 記 錄 。 其 後 於 2018 年 11 月 ， 處 方

首 次 收 到 報 告 指 發 現 有 不 法 人 士 假 冒 其 中 一 間 已 獲 授 權 的 內 地

培 訓 機 構 發 出 偽 造 的 證 明 書 。 處 方 隨 即 作 出 調 查 及 通 知 已 獲 授 權

的 三 間 內 地 培 訓 機 構 ， 同 時 要 求 該 被 假 冒 的 培 訓 機 構 向 當 地 公 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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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案 。 處 方 亦 針 對 偽 造 證 明 書 加 強 海 上 巡 查 ， 並 在 2018 年 12 月

發 佈 安 全 單 張 第 34 號 ， 提 醒 船 長 及 船 員 有 關 船 上 貨 物 處 理 安 全

訓 練 課 程 的 新 安 排 及 獲 處 方 認 可 的 培 訓 機 構 名 單 ， 及 警 告 使 用

虛 假 的 證 明 書 可 能 已 觸 犯 相 關 香 港 法 例 。 安 全 單 張 亦 已 經 88 間

香 港 代 理 向 相 關 內 地 船 隻 的 船 東 派 發 。  

 

11. 處 方 加 緊 海 上 巡 查 時 亦 發 現 在 船 員 服 務 簿 上 有 可 疑 的 相 關 安 全

培 訓 簽 注 證 明，例 如 不 合 理 的 簽 發 日 期 (該 日 期 介 乎 內 地 當 局 停 止

監 管 及 香 港 再 次 授 權 內 地 培 訓 機 構 的「 空 窗 期 」之 間 )以 及 與 廣 州

海 事 局 的 簽 發 記 錄 不 一 致 。 但 由 於 服 務 簿 上 的 簽 注 證 明 屬 於 由 內

地 監 管 的 文 件 ， 處 方 僅 可 不 承 認 文 件 的 有 效 性 ， 並 不 能 作 出 任 何

檢 控 。 因 此 ， 截 止 2019 年 1 月 ， 處 方 向 涉 及 43 艘 船 隻 、 共 86

名 持 可 疑 證 明 文 件 的 船 員 發 出 通 知 書 ， 說 明 其 服 務 簿 上 的 訓 練 記

錄 將 不 被 香 港 海 事 處 認 可 。 處 方 亦 會 繼 續 緊 密 監 察 證 明 書 的 簽 發

情 況 ， 包 括 不 定 期 巡 查 各 認 可 培 訓 機 構 、 檢 查 培 訓 錄 影 及 學 生 簽

到 記 錄 、 試 卷 等 。  

 

12. 楊 連 碧 先 生 作 出 提 問 ， 指 早 前 出 席 內 地 及 香 港 海 事 處 合 辦 的 兩 地

研 討 會 時 ， 內 地 當 局 提 及 有 不 少 涉 及 中 港 兩 地 船 員 的 海 上 意 外 是

由 溝 通 障 礙 而 導 致 ， 例 如 內 地 船 員 不 諳 廣 東 話 而 錯 誤 傳 達 或 接 受

訊 息 ， 詢 問 處 方 現 時 有 何 措 施 能 協 助 緩 解 上 述 情 況 。  

 

13. 王 雄 偉 先 生 回 應 指 機 手 在 進 行 吊 運 工 作 時 只 要 對 吊 運 之 物 件 有

清 晰 的 視 野 ， 便 無 需 安 排 信 號 員 ， 現 行 法 例 並 沒 有 規 定 必 須 安 排

信 號 員 在 場 協 助 。 但 一 般 操 作 上 ， 內 地 船 隻 都 會 安 排 船 員 擔 當 信

號 員 ， 指 示 機 手 的 操 作 。 為 了 易 於 分 辨 信 號 員 ， 處 方 已 於 《 工 作

守 則 -船 上 貨 櫃 處 理 》（ 下 稱《 工 作 守 則 》）內 建 議 信 號 員 穿 戴 上 顏

色 觧 明 的 標 誌 物 (如 臂 章 、 鮮 色 手 套 等 )。  

 

14. 針 對 船 員 使 用 虛 假 安 全 訓 練 證 明 書 ， 楊 連 碧 先 生 向 處 方 查 詢 現 時

是 否 有 相 關 措 施 令 船 公 司 能 提 高 警 惕 及 加 強 對 有 關 證 明 書 的 檢

查 ， 例 如 向 船 公 司 提 供 曾 使 用 虛 假 安 全 訓 練 證 明 文 件 的 船 員 名

單 。  

 

15. 王 雄 偉 先 生 解 釋 除 了 經 88 間 的 香 港 代 理 向 相 關 內 地 船 隻 和 船 東

派 發 安 全 單 張 及 此 前 提 及 過 的 通 知 書 外 ， 假 若 在 日 常 巡 查 期 間 發

現 有 船 員 持 有 虛 假 安 全 訓 練 證 明 文 件 (但 不 在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)， 處

方 亦 會 向 有 關 船 東 發 出 警 告 信 或 指 示 書 。 在 發 出 警 告 信 或 指 示 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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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， 處 方 會 定 期 作 出 跟 進 ， 包 括 檢 查 有 關 船 員 是 否 已 補 領 真 確 及

接 受 認 可 的 安 全 訓 練 證 明 書 。  

 

16. 曾 憲 杰 先 生 詢 問 ， 假 如 處 方 發 現 並 成 功 向 持 有 虛 假 安 全 訓 練 證 明

文 件 的 船 員 作 出 檢 控 ， 是 否 會 要 求 該 船 員 即 時 停 工 。 王 雄 偉 先 生

回 應 指 發 出 指 示 書 即 代 表 該 名 並 沒 持 有 相 關 安 全 訓 練 證 明 書 的

船 員 須 立 刻 停 止 工 作 直 至 該 船 員 能 出 示 有 效 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。  

 

17. 曾 憲 杰 先 生 提 及 由 於 上 述 安 排 將 直 接 影 響 到 船 隻 的 運 作 ， 甚 至 令

船 期 受 到 一 日 至 數 日 的 延 遲 ， 詢 問 是 否 有 措 施 能 將 影 響 減 低 ， 例

如 容 許 該 船 員 在 一 定 限 期 內 補 交 有 效 證 明 文 件 ， 期 間 仍 可 繼 續 工

作 。  

 

18. 王 雄 偉 先 生 表 示 ， 法 例 規 定 進 行 任 何 工 程 ， 包 括 貨 物 處 理 工 作 ，

均 必 須 有 合 資 格 的 工 程 督 導 員 在 場 。 船 東 可 考 慮 另 行 聘 用 香 港 本

地 船 員 作 臨 時 替 代 。  

 

19. 曾 憲 杰 先 生 續 問 ， 假 設 有 正 在 船 上 進 行 工 作 的 船 員 被 處 方 發 現 持

有 虛 假 安 全 訓 練 證 明 文 件 ， 船 東 在 不 知 情 的 情 況 下 會 否 仍 需 承 擔

部 分 責 任 。 王 雄 偉 先 生 表 示 一 般 情 況 下 處 方 會 向 現 場 的 工 程 負 責

人 (船 長 )作 出 檢 控 。  

 

20. 廖 卓 賢 先 生 詢 問 是 否 有 途 徑 可 向 工 程 負 責 人 ( 內 地 船 東 ) 作 出 檢

控 ， 控 告 其 委 任 沒 有 有 效 安 全 訓 練 證 明 文 件 的 工 程 督 導 員 。 王 雄

偉 先 生 回 應 ， 檢 控 程 序 會 遇 到 一 定 困 難 ， 尤 其 在 傳 遞 法 庭 傳 票 等

方 面 。 過 往 處 方 只 曾 就 一 宗 海 事 意 外 成 功 在 這 方 面 作 出 檢 控 。  

 

21. 廖 卓 賢 先 生 希 望 處 方 可 更 嚴 厲 執 法 以 打 擊 有 關 不 法 行 為 ， 有 更 多

成 功 檢 控 的 案 例 才 能 起 阻 嚇 作 用 。  

 

22. 主 席 補 充 處 方 一 直 有 向 內 地 相 關 安 全 培 訓 機 構 通 知 使 用 虛 假 安

全 訓 練 證 明 文 件 的 情 況 ， 而 相 關 安 全 培 訓 機 構 亦 已 向 當 地 公 安 報

案 ， 案 件 亦 在 調 查 中 。 處 方 期 望 能 透 過 雙 方 的 溝 通 和 合 作 來 改 善

情 況 。  

 

23. 王 雄 偉 先 生 表 示 ， 鑑 於 現 時 由 處 方 直 接 參 與 相 關 安 全 培 訓 機 構 的

監 管 工 作 ， 處 方 期 望 可 在 虛 假 安 全 訓 練 證 明 文 件 進 一 步 廣 泛 流 傳

前 遏 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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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下 次 開 會 日 期  

 

24. 會 議 於 上 午 10 時 35 分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將 另 行 通 告 。  

 

本 會 議 記 錄 於 2021 年 9 月 16 日 正 式 通 過 。  

 

海 事 處  

 


